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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收到控股股东栗延秋女士的书面

通知

,

栗延秋女士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1,762,5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52%

。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一、控股股东减持情况

:

1

、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栗延秋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４．２９ ３１．４３ １

，

７６２

，

５００ １．３３５２％

合计

１

，

７６２

，

５００ １．３３５２％

2

、 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栗延秋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８．９８％ ３６

，

４８７

，

５００ ２７．６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５６２

，

５００ ７．２４４３％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５．９０９１％

有限条件售股份

２８

，

６８７

，

５００ ２１．７３３０％ ２８

，

６８７

，

５００ ２１．７３３０％

二、控股股东锁定承诺情况

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

栗延秋女士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

、本次减持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

、栗延秋女士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3

、栗延秋女士本次减持股份未进行预先披露

,

并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

5%(

含本次减持股份数

)

。

4

、本次减持后

,

栗延秋女士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四、备查文件

栗延秋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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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收到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蔡建军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蔡建军先生

因工作原因

,

申请其辞去担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职务。 蔡建军先生辞职后

,

将继续在公司工作。

根据公司有关规定

,

蔡建军先生的辞职报告将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董事会将按法定程序尽快聘

任新的内部审计负责人。

在此

,

公司谨向蔡建军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5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元泰

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

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金鹰元泰精选信用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现将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

17:00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期间审议了《关

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事项的议案》

(

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

。

2015

年

4

月

29

日

18:00,

本基金管理人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授权代表

的监督下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计票

,

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

证

;

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本次大会中

,

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

或其

代理人

)

所代表份额共计

12,632,642.74

份

,

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21,357,820.49

份的

59.15%,

达到权益登

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

以上

(

含

50%),

满足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条件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表决结果为

:12,632,642.74

份基金份额同意

,0

份基金份额反对

,0

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

的基金份额占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

达到出具有效书面表决意见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

50%

以上

(

含

50%),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关于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列入基金费用

,

由基金资产承担。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１５０００

公证费

１２０００

合计

２７０００

二、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

起生效。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表决通过了

《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事项的议案》

,

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基金转型事项的实施情况

1

、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事项的议案》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基金管理人已将《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为《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协议》

,

并据此拟定了《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上述文件已报中国证监

会进行变更注册

,

修订和更新后的文件于

2015

年

5

月

6

日生效

,

自该日起《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失效

,

《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2

、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折算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持有人大会决议执行基金的正式转型

,

将原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份额转型为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

份额折算日为

2015

年

5

月

5

日。 基金管理人

将对份额折算日登记在册的原金鹰元泰

A

类份额

(

代码

:210010)

和

C

类份额

(

代码

:210011)

进行份额折算

,

按

照

1.00

元的面值分别折算为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

代码

:210010)

和金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

代码

:210011)

。

3

、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

为确保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期间严格执行相关《基金合同》的规定

,

从而保证

转型前后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将于基金份额折算日

(

即

2015

年

5

月

5

日

)

起暂停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赎回、转换

(

含转入、转出

)

业务

,

并自《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开放日常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赎回、转换

(

含转出、转入

)

业务。

四、备查文件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公告》

(

附件一

:

《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事项的议案》

,

附件二

: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

附件三

: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

附件四

:

《授权委托书》

)

2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

、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400

号

)

5

、《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为金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意见书》

6

、《公证书》

7

、《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为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之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日

关于金鹰元盛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之元盛 A、元盛 B 暂停办理

系统内及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公告

《金鹰元盛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

于

2013

年

5

月

2

日生

效

,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2

年期届满

,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即转

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本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总公司及深圳分公司提出

申请

,

元盛

A(

代码

:162109)

和元盛

B(

场内简称

:

元盛

B,

代码

:150132)

将于本基金的份额转换基准日

(2015

年

5

月

4

日

)

暂停办理转托管

(

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

)

业务。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

,

本基金转换成上市开

放式基金

(LOF)

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

并以此为基准计算元盛

A

和元盛

B

的转换比例

,

基金管

理人将根据前述转换比例对转换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元盛

A

和元盛

B

基金份额实施转换。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

请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efund.com.cn

或拨打客服电话

:400-6135-888

。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日

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

事项的议案》。 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已于表决通过当日正式生效。 为顺利完成基金转型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决定对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金鹰元泰”

)

进

行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

(

一

)

基金份额折算的时间

本基金的份额折算日为

2015

年

5

月

5

日。

(

二

)

基金份额折算的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日登记在册的金鹰元泰

A

基金份额、金鹰元泰

C

基金份额。

(

三

)

基金份额折算的方案

1

、折算前金鹰元泰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折算前金鹰元泰

A

基金份额净值

=

折算基准日的金鹰元泰

A

基金资产净值

/

折算前金鹰元泰

A

基金份

额的余额数量

折算前金鹰元泰

C

基金份额净值

=

折算基准日的金鹰元泰

C

基金资产净值

/

折算前金鹰元泰

C

基金份

额的余额数量

其中

,

基金资产净值为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折算前金鹰元泰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8

位

,

小数点后第

9

位四舍五入

,

由此产生的计算

误差归入基金资产

,

并由基金管理人通知基金托管人对账务进行调整。

2

、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折算后金鹰元泰

A

基金份额的份额数

=

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金鹰元泰

A

基金份额的份额数

×NAVA/

1.00

折算后金鹰元泰

C

基金份额的份额数

=

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金鹰元泰

C

基金份额的份额数

×NAVC/

1.00

其中

:

NAVA

为折算前金鹰元泰

A

基金基金份额净值

;

NAVC

为折算前金鹰元泰

C

基金基金份额净值

;

折算后金鹰元泰

A

、

C

基金份额的份额数

,

按舍去尾数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

由此产生的计算误

差归入基金资产。

(

四

)

基金份额折算举例

例

:

某持有人持有

10,000

份金鹰元泰

A

基金份额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金鹰元泰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20520304

元

,

则

:

该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后金鹰元泰

A

基金份额数

=10,000

份

×1.20520304

元

/1.000

元

= 12,052.03

份

例

:

某持有人持有

10,000

份金鹰元泰

C

基金份额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金鹰元泰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9345669

元

,

则

:

该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后金鹰元泰

C

基金份额数

=10,000

份

×1.19345669

元

/1.000

元

= 11,934.56

份

此次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由本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进行公告。

折算后金鹰元泰基金份额将变更为金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金鹰灵活配置”

)

的基

金份额。 金鹰元泰

A

基金份额将变更为金鹰灵活配置

A

基金份额

,

金鹰元泰

C

基金份额将变更为金鹰灵活

配置

C

基金份额。 金鹰元泰基金份额折算由本基金管理人办理

,

并由本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份额的变更登

记。

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任何不可抗力

,

本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gefund.com.cn)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135-888)

咨询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日

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转型期间暂停申购赎回(含定

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元泰

基金代码

金鹰元泰

Ａ

：

２１００１０

金鹰元泰

Ｃ

：

２１０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基金转型前后各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利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基金已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

表决通过了《关于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公告

仅对本基金转型期间暂停申购、赎回的情况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转型的详细情况

,

可参见刊登在

2015

年

5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元泰精

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本基金的份额折算日

(2015

年

5

月

5

日

)

起暂停办

理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的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赎回、转换

(

含转入转出

)

业务。 自

2015

年

5

月

6

日起

,

本

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赎回、转换

(

含转入转出

)

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6135-88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efund.com.cn)

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日

金鹰科技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科技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科技创新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６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

《金鹰科技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

鹰科技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９６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５６４６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１

，

８８６

，

４４２

，

８０７．８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４５２

，

５８５．２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８８６

，

４４２

，

８０７．８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５２

，

５８５．２３

合计

１

，

８８６

，

８９５

，

３９３．１１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的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８８９５．２７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０．０００５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注

:(1)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

不从基金财

产中列支。

(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金鹰科技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已符合基金

备案条件

,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并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获书面确认

,

基金合同自

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对应日的前一工作日开始办理申购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

开始公告中规定。 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管理人最新业务公告。

(2)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

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30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2.

发行数量

:705,213,679

股

3.

发行价格

:

人民币

4.15

元

/

股

4.

募集资金总额

:2,926,636,767.85

元

5.

募集资金净额

:2,892,116,246.48

元

6.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期（月）

１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３６

２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３６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华安

－

世融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３６

４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９

，

７２２

，

９３５ ３６

５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４８２

，

３６８ ３６

６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

，

５７６

，

４８２ ３６

合计

７０５

，

２１３

，

６７９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9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7.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 2014

年

5

月

19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有关议案

,

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2) 2014

年

7

月

3

日

,

吉林省国资委出具了吉国资发产权

[2014]32

号文件

,

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方案。

(3) 2014

年

7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有关议案

,

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4) 2014

年

6

月

17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894,732,058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含税

),

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

189,473,205.80

元

,

已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实施完毕

,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3.37

元

/

股。

(5)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4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方案的有关议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对本次发行的价格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价

格以公司

2014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为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91%,

即

4.15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

,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

后

,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292,664

万元。

(6) 2014

年

11

月

7

日

,

吉林省国资委出具了吉国资发产权

[2014]91

号文件

,

原则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后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7) 2014

年

11

月

18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等有关议案

,

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2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5

年

3

月

2

日

,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5

年

4

月

8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2015]516

号

)

。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2.

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3.

发行数量

: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705,213,679

股

;

4.

发行价格

:4.15

元

/

股

;

5.

募集资金总额

:

人民币

2,926,636,767.85

元

;

6.

发行费用

:

人民币

34,520,521.37

元

(

包括承销费、保荐费和其他发行费用

);

7.

募集资金净额

:

人民币

2,892,116,246.48

元

;

8.

保荐机构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5

年

4

月

23

日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吉林

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验资报告》

(

中准验字

[2015] 1030

号

)

。 根据

该验资报告

,

截至

2015

年

4

月

22

日止

,

亚泰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05,

213,679

股

,

每股发行价格

4.15

元

,

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2,926,636,767.85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4,520,521.37

元且不包括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2,892,116,246.48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05,213,679.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2,186,902,

567.48

元。

2.

股份登记情况

2015

年

4

月

29

日

,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股份登记相关事宜。

(

四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

五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

(1)

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

,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

有效

;

(3)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

,

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符合发行

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

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4)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华安基金设立了华安

-

世融资产管理计划

,

该资管计划已依法设立并办

理了备案手续。其他

5

名发行对象

,

均为实体经营企业

,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

(

以下简称《登记备案办法》

)

所定义的“私

募基金”

,

不适用《暂行办法》及《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2.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律师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认为

:

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本次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

主体资格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均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管理

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未超过十名

,

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

;

本次发行

的特定对象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法

律规定

,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对价已支付

,

发行人实施的发行程序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705,213,679

股

,

符合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

过

705,213,679

股

;

发行对象总数为

6

名

,

不超过

10

名

,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期（月）

１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３６

２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３６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华安

－

世融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３６

４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９

，

７２２

，

９３５ ３６

５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４８２

，

３６８ ３６

６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

，

５７６

，

４８２ ３６

合计

７０５

，

２１３

，

６７９

(

二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11

号中国建材大厦

17

层

法定代表人

:

曹江林

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4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09

年

3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

研发、销售及委托加工水泥熟料、水泥及水泥制品

;

项目投资

;

技术服务

;

销售煤炭、建筑材料、

五金、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

。

2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秀林

注册资本

:89,443.8433

万元

实收资本

:89,443.8433

万元

成立时间

:1993

年

3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

种植养殖

,

商业

(

国家专项控制、专营除外

),

机械修理、仓储

;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2

种进口商品除外

)

进口

;

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医药

科研与开发

(

凭相关批准文件开展经营活动

)

。

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二期

31-32

层

法定代表人

:

朱学华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

万元

成立时间

:1998

年

6

月

4

日

经营范围

:

基金设立

,

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014

年

5

月

20

日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融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华安

-

世融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

该资管计划已依法设立并办理了备案手续。

2014

年

11

月

9

日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与北京世纪融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华安

-

世融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

,

该补充

协议已办理了备案手续。

发行对象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发行资管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资管计划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直接

或间接对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发行资管计划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及相关约束措施可以有效维护公司及其中小股东权益。

北京世纪融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发行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北京世纪融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亚泰集团控股股东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认购方不存在一

致行动或其他安排。

4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住所

:

长春市宽城区兰家大街

155

号

2

楼

法定代表人

:

华景斌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3

年

9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

投资与资产管理

,

房地产开发、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

,

城市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开发建设

,

公共

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

,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

,

建筑设计

,

物业管理

,

房屋租赁

,

受长春市人民政府委托开

展土地收储和土地整理开发

,

以及长春市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

广告业

(

法律、法规和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

。

5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法定代表人

:

张增光

注册资本

:134,752.2914

万元

实收资本

:134,752.2914

万元

成立时间

:1994

年

5

月

8

日

经营范围

:

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相关建材产品的制造、销售

;

塑料编织袋加工、销售

;

水泥设备制造、销售、

安装及维修

;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

罐式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在规定的采区内从事水泥用灰岩的开采

;

石灰

石销售。

6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长春市二道区东环路

5688

号

法定代表人

:

赵明

注册资本

:61,043,690

元

实收资本

:61,043,690

元

成立时间

:2004

年

6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

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

三

)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公司高管人员、所属企业班子成员

(

总部中层

)

和核心骨干管理

人员。 除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

,

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各发行对象之间亦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四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交易为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向公司采购水泥。 除上述交易外

,

最近一年内

,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未

与公司进行金额高于

5,000

万元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

以上的重大交易。

除上述交易外

,

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进行重大交易。

(

五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１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９５

，

０８８

，

６１６ １５．５７ －

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

账户

４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３５ －

３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９００

，

８１６ １．６３ －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７

，

０２９

，

６７０ １．４３ －

５

辽源市财政局

２２

，

９１１

，

６００ １．２１ －

６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９９４

，

９３０ １．１１ －

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１４

，

１７０

，

０６７ ０．７５ －

８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３ －

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４８５

，

３０８ ０．５０ －

１０

贝国浩

９

，

３００

，

０６３ ０．４９ －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 备注

１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２９５

，

０８８

，

６１６ １１．３５ －

２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４．９８

限售股，限售期

３６

个月

３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４．９８

９８

，

５７６

，

４８２

股为限售股，限

售期

３６

个月

４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４．９８

限售股，限售期

３６

个月

５

华安基金

－

兴业银行

－

北京世纪融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华安

－

世融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账户登记名）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４．９８

限售股，限售期

３６

个月

６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８

，

９７７

，

２９８ ４．９６

１０８

，

４８２

，

３６８

股为限售股，

限售期

３６

个月

７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０９

，

７２２

，

９３５ ４．２２

限售股，限售期

３６

个月

８

吉林济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

，

４４０

，

２０５ １．７１ －

９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５

，

６７９

，

６７０ ０．９９ －

１０

辽源市财政局

２２

，

９１１

，

６００ ０．８８ －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２３９

，

２００

，

２３３ ２３９

，

２００

，

２３３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３３６

，

５３６

，

１４８ ３３６

，

５３６

，

１４８

３

、其他

０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１２９

，

４７７

，

２９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０ ７０５

，

２１３

，

６７９ ７０５

，

２１３

，

６７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７３２

，

０５８ ０ １

，

８９４

，

７３２

，

０５８

其他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８９４

，

７３２

，

０５８ ０ １

，

８９４

，

７３２

，

０５８

股份总额

１

，

８９４

，

７３２

，

０５８ ７０５

，

２１３

，

６７９ ２

，

５９９

，

９４５

，

７３７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

,

将改善公司的权益结构

,

提

高投融资能力

,

增强抗风险能力。

(

二

)

本次发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负债以有息负债为主

,

较高的财务费用制约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后

,

将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

三

)

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有利于加快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

,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

有利于培育和

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方面

,

重点推进建材等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

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建材生产基地、公司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

,

采用“低排放、低耗能”的生产模式

,

成为首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首批“两化融合促进节能减排

试点示范企业”。 公司通过下设的建材产业研发中心

,

开发核电水泥、抗渗混凝土、透水混凝土、轻集料混凝

土等新产品

,

以及以城市垃圾、工业废弃物进行燃料替代等方面的研发

,

持续提升建材产品的科技含量

,

实现

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

,

大力发展医药产业

,

公司“一类单体中药新药参一胶囊创制的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

2013

年

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人用禽流感

H5N1

全病毒灭活疫苗

(Vero

细胞

)

项目”被纳入吉林省重大科技攻关

“双十”项目

;

公司下属的吉林大药房是吉林省最大的国家药品储备库单位

,

获得吉林省首个互联网药品交易

服务资格。 公司将充分发挥在上述领域的优势

,

力争将医药产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通过上述举措

,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

提升装备技术水平

,

加强新产品研

发

,

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四

)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

,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规范运作

,

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

,

不会影响

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

,

进一步规范运作

,

切

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

五

)

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

六

)

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或潜在同业竞争

;

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

联交易增加的情形。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赵大建

保荐代表人

:

袁鸿飞、陈波

项目协办人

:

李伟

项目组成员

:

朱福涛、关山旭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A

座

40-43

层

联系电话

:010-59355459

传 真

:010-56437018

(

二

)

联合主承销商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祝献忠

项目组成员

:

李厚啟、乔绪德、张见、刘奇霖、周彦希、肖扬、李洪亮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A

座

3

层

联系电话

:010-58568156

传 真

:010-58568140

(

三

)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刘鸿

经办律师

:

凌浩、周加志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东区

5

层

5A

联系电话

: 010-52019988

传 真

: 010-65612322

(

四

)

审计机构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朱建弟

签字注册会计师

:

朱洪山、张羽

办公地址

: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111

号兆丰国际大厦

17

层

联系电话

: 0431-89568051

传 真

: 0431-85096911

(

五

)

验资机构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田雍

签字注册会计师

:

韩波、赵德权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楼

4

层

联系电话

:010-88356126

传 真

:010-88356126

七、备查文件

1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

3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验资报告》

;

4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5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6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

,

投资者可以在公司办公地址查阅。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3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

可

[2015]516

号

)

核准

,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705,213,679

股

,

发行价格为

4.15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26,636,767.85

元

,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92,116,

246.48

元。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中准验字

[2015] 1030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

议”

)

。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范本

)

》不存在重大差

异。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0101011000004231,

截至

2015

年

4

月

22

日止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

892,116,246.48

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

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

丙方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

、丙方作为甲方本次交易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3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袁鸿飞、陈波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当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

、乙方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

,

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

6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7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

,

甲方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

告。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

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32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公

告详见

2014

年

5

月

27

日和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

。 该

事项已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2015

〕

MTN62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批准

(

公告详见

2015

年

3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

。

近日

,

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人民币

10

亿元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完毕

,

主承销商为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期限为

5

年

,

票面利率

6.69%,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为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营运资金。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五月四日

2015年 5 月 4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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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5-020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议案

5

、议案

7

、议案

8

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2: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9

日至

30

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4

月

30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4

月

29

日

15:00

至

4

月

3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张益胜先生

6

、会议通知：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5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76,635,435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3.3720%

。

2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计

1

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5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5%

。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8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0,725,975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2409%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725,9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会议决定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30,951,6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16,547,58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458,465,362.64

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

年度不进行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725,9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76,635,435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725,97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姜瑞明、郑超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意

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